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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走了
给我们留下一座绿洲
满山茂盛，彩云飞扬的天空下
七万多亩的山系，绿浪滔天

这是我创作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中的一些句
子，诗中的这座绿洲，就是大亮山。这座山，因一位老
人——杨善洲的事迹而名扬神州。

面对一座完整的大亮山，有人总爱用“5.6万亩”这
样一个偏颇的数字界定，这是大亮山林场人工造林的
面积，而不是整座大亮山的面积。但对于大亮山，我是
陌生的，毕竟这座山与我从小熟悉的山系被一条澜沧
江切断了。

后来因为创作长诗《公仆本色》，我对大亮山逐渐
熟悉了起来。杨公用巨大的精神磁力，多次把我轻轻揽
入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山系之怀，分享一种世人都觉得
不可思议的人生状态——公仆与老百姓的生生相息，
精神与树苗一道茁壮成长。

8000年姚关人的古老面容与大亮山20多年来重新
碧绿起来的年轻状态，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关
联吗？杨公作为古姚关人的子孙，不是凭个人的力量而
是顺从了自己的智慧，让一座斑驳陆离的荒山在极短
的时间里绿了起来、活了起来，有目共睹的事实震撼了
如今每一个有着良知的人的复杂心情和无法荒芜的心
灵。

当我伫立在大亮山之巅，意味深长地瞭望四周的
碧绿时，不由自主地怀想起了自己曾经在四山八水间
放牧的童年以及与山峰沟壑为伍的岁月。澜沧江东畔
的那些蜿蜒逶迤着的山冈，也因为先前的过度砍伐留
下了巨大伤口。面对皴皱着、疮痍着、甚至是溃烂着的
伤口，因缺少血液的流淌而在干旱的季节里起灰冒烟
的情景，记忆的时空就少了一份美丽童话对我干瘪的
成长岁月水美草丰的良好营养。

对一座山的描写，于我而言，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情。很多时候，我总会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熟悉山、读得
懂山的人之一。熟悉山，是一个人的优点，这与杨公爱
山近水的性格极为相似。杨公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暮
年之际，想着为被破坏了的大亮山做些事情，让这座山
重新恢复生命的色彩，而不是在长嗟短叹之后对荒芜
原野逃离回避。

杨公的德行和品质，犹如湿地般浸润着肥瘦不均
的土地。面对现状并付诸于改变的实践，这就是善
德、善行摆于天地之间的真实行为。斩杀者之斧和追
随者之靴，践踏过多少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大多
都已化成了一片片废墟。风沙漫卷的古楼兰，被污染
和破坏的环境，正悄悄地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命
运。而我们又是何等的麻木不仁，何等的冷漠残酷。
被杨公描写过的大亮山站立于文字之外，杨公的描写
能力是超乎寻常的，他用的笔与狼毫、自来水笔、碳
素笔和键盘毫无关系，他的笔尽是些锄头、铁锹，还
有镰刀和斧子。

一个平凡却不普通的人，把一座精神之山与自然
之山，挑在双肩上艰难而行。杨公用双脚说话，用双手
说话，用真心说话。在位也好，不在位也罢，始终以“一
个样”精神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挚爱、大爱和博爱，
洒在自己深爱并建设着的土地上。挚爱，无限；大爱，无
言；博爱，无疆。作为石匠，杨公能够把最坚硬的石头凿
打得方方正正；作为嫁接能手，杨公能做到的技术效果
是有嫁必活；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领导，杨公
首先承载着的是根本没有办法脱离泥土和热爱禾苗、
庄稼的亲近感。杨公就爱钻民房，经常钻，时时钻，如果
用时下最时髦的话，当属优秀的“新农村工作队员”，每
到一地，最先到的是田间地头，最先深入的是民宅农
家，从而掌握着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所以，一般的讲话
和作报告，不需要秘书现成的稿子，平时或者会上说出
来的话，与老百姓贴心贴肝，肺腑之言就是这样出炉和
流传的。

清风徐徐，吹动着已经出版成书了的叙事长诗《公

仆本色》，书页里飘荡着浓郁的关于一位老人、一片绿
洲的精神之香。大亮山如潮水般漫卷开来的绿浪，那些
行云流水般起伏浩荡的绿色，总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撼
人心魄的力量在脉管里犹如大怒江之水在涌动，在山
水的骨骼里燃烧，在人类的生命里激昂，沉浸肺腑，渗
透躯体，荡涤灵魂。在这本书里，我倾心尽力地塑一座
像，而不是将他神化。这是一位具有深厚平民情怀的干
部，他具有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从头到脚一个样、一生
一世一个样的“一个样”精神。

进入大亮山，每一个人都尽可以用整个身心投入
地去感受被松涛激情怂恿下的惬意，被枝叶的浓密覆
盖下的陶然，阳光下绿光闪烁和雨帘里滴翠的松针，那
份悠然，那份从容，那份自然。满山遍野的森林，仿佛都
是杨公统帅着的万千兵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当年
邓子龙将军坐镇姚关抗击缅兵的阵势，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

“谁只要抓住了森林的鬃毛，就可以放牧豪迈的山
风与落山的太阳”。诗人如是说。大亮山是具象的，而
且永不匍匐，像永远向上健长着的华山松裸着健壮的
肌肉。大亮山不仅仅只是我地域意义上的本土，还是我
建构生命与灵魂的再生骨架。它深邃隐忍，辽阔神秘，
令人向往。不无隐讳地说，到过大亮山的人，必将带回
许多关于绿色、水源、环保、生命、诗歌和图腾的启迪。

心有所悟，亦有所悔，亦有所敬。悟，眼前 7万多亩
绿浪滔天覆盖下的不屈精神；悔，历史进程中利斧野蛮
砍伐之后满目疮痍的大亮山；敬，善人、善德、善行，杨
公再造绿洲的神话。

杨公远去，生命的歌吟却在继续；诗集已成，艺术
的气息弥漫在万亩森林之中。这座山不再会重演历史
的悲剧。

虽然，创作了有关老书记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
色》，可我对大亮山仍然属于一知半解，说多了惟恐损
害山的灵性。写到这里，正在为结尾发愁时，屏幕上弹
出董保延的一段空间签名，就借此作为这篇文章的结
束语：

无论是种了20年树的杨善洲，还是种了31年树的
“陆良八老”，他们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甘于寂寞，走自
己的路，做有意义的事。在一个牢骚成风、抱怨成瘾、焦
虑成习、浮躁成性、浮夸成名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清
风朗月、高山流水，即使永远被埋没，也以“树”的名义
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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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水
□黄春华

对于水，最初赋予的意义是流
动，在创造汉字的时候，我们祖先
脑海中哗哗的声音一直流传了五
千年，在五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信
口谈起水，仍然会直观地想到长
江、黄河、东海、西湖。水，永远以
它原始的意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
深层，只是理智常常提醒我们，水
很容易走出流动的模式，以蒸汽升
上天空，或者以冰雪蛰伏于北方的
冬季。

人们在认识水的过程中，创造
了一些真理性的语言，这些语言以
固定的汉字排列起来，像一只竹筏
在时间的长河中漂流，并常常冲击
我们生活的航线，使我们的脚步在
它们的警醒之下，诞生出同步的振
荡。其中，较为深刻也广为人知的
关于水的断想是：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

然而，人不尽是往高处走，水
岂能都往低处流？

我不是成心在这里分析水的
三态，水毕竟以它的柔弱为人们接
受，且显得无比可爱。我同样赞美
流动的水，水的流动总能让人心驰
神往。

我常常想，肉体是因水而充
盈，并由水的不断灌溉而滋长、美
妙起来的，对于不含水分的肉体，
我们只能称之为“木乃伊”。生命
起源于水，从浩瀚的海洋里蹒跚而
来，身上挂满水的印迹，在陆地上
度过若干个世纪之后，每个个体仍
由水支撑着，水是柔软且永恒的支
架，这个支架被人们占有，又被人
们忽略，在水源充足的时代，很少
有人面对透明的液体时心怀感
激。正如阳光和空气，被人们恣
意享用、践踏，然后抛弃、遗
忘。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最首要
的任务是让眼睛学会洞察行走的
人群，一个人的走动不只是肉体
的走动，同时也是水的走动，一
种被人们久久遗忘却又至关重要
的水的走动。

同样，一只羊的走动也代表着
水的行踪。羊群在草原上放牧，水
就漂移在地平线的上方，它们是白
色的水，赋予了生命的意义，不再
透明。看着羊群，就像看到天上的
白云，它们都是水的存在，在天地
之间，以对称的方式运动。

水在向下运动的同时，从来就
没有忘记过上升，它们以向上的树
木为道路，从土壤的深层出发，通
过根须、主干、枝桠，最后抵达平整
或者并不平整的叶子。它们在叶
子上舒懒地仰躺着，像夏日海滨沐
浴的人群，均匀地分布在沙滩上，
分布在健康的阳光里。这时的水
非常可爱，它们使所有的叶子呈现
出同一种绿，使群山变成了绿色的
海洋。其实，森林的站立既是树的
站立，也是水的站立，站立的水不
再透明，也不呈白色，生命在这里
被人们统称作“绿”。

绿色消逝的时候就是秋天。
秋天，叶子一片接着一片地降落，
像红色的瀑布冲刷着途经的每一
寸空间，记忆被洗得透明。叶子消
逝了，然而，我们的水并没有落下，
它们在叶子飘逝的一刹那已经升
华，就如一个人的死去，他的肉体
归入泥土，灵魂却随着最后的目光
飘向天堂。水正是叶子的灵魂，它
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于生命之中，让
我们面对叶子的生长和死亡，怀想
最迟离我们而去的绿色。

如果说水作为一种精神已经
被人们遗忘，那么，我将很有必要
讲述另一种水——那些只有仰起
脖颈才能突然记起的高处的水。

不管你在意不在意，水总是以
最大的张力存在着，它们在填补低
凹的同时也必然地占据了世界之
巅。珠穆朗玛峰上终年的积雪以
及许多山顶的积雪已经形成了一
种 群 体 意 象 ，它 时 刻 提 醒 着 人
们——水在高处。纤弱柔嫩的水
已经站立在高处，这种占领饱含着
挑战，且时常令人激动不已，继而
引来无数征服者，旗帜一面面插在
水的上方，然而，最终谁能像水一
样常年傲立于群峰之上？

高处的水是无法征服的，它们
的占领是一种意志的耸立。最初
的原水是流动的，也是薄弱的，它
们必须经过时间的锤炼，在千万种
欲念消亡之后，将自身冷却、冻结，
这才是它们上升到高处的第一
步。要最终抵达高处，其实是一种
无法把握的途径，升起、降落，再升
起、再降落，无数次的循环之后，才
有极少一部分站在了高处。高处
的水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沉重的，
它们必须时刻对自己进行冷处理，
经受身心的煎熬，才能永远站在受
人仰目的高处。

然而，高处的水在源源不断地
滑落，它们不胜高处的寒冷，经不
住阳光的诱惑，复归平地，像流星
一样陨落。高处的水越来越少，高
处的水不再被人仰慕。时间让人
们渐渐地忘却了高处的水，也改变
了人们对水所处高度的看法，所
以，作为一种纯粹的水的精英，存
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必将是个悲剧。

水在位置上的变化毕竟可以
理解且有所洞察，水在意象上的升
华却是极难捕捉的。其实我们的
古人很早就不把水看做是单纯的
水了，他们对着笑容说“可掬”，对
着流盼的目光说“秋波”，使我们很
容易联想到双手捧起的清泉和湖
面上的波光水色。他们说“高山流
水”，我们又会自觉地远离水源，怀
想一段古琴流出的音乐，慨叹知音
难觅。在《红楼梦》之后，女人就像
水一样漂摇起来，男人在这些水中
游弋成鱼，男人由女人环绕着滋养
荡漾，女人因男人的游荡而显得无
比妩媚动人。

水的意象决不止笑容、目光、
音乐和女人，然而，这已经足够让
我想象、神往且进入一种美妙的状
态，像水一样平静柔顺，像水一样
坚毅刚强，像水一样毕生向上，水
终成我惟一可以崇拜的偶像，我用
我的一生默默地敬爱着原始的水
以及很多意象中的水。

起初，我认为这条狭小的巷子，白白耽误了一个好
名字。以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从这条小巷
穿过，却从来没有仔细打量过，更没有多作片刻停留的
念想。

月光胡同！这得多美的景致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名
字啊。而且这月光胡同本身也是大有来历的，其东南紧
邻的月牙胡同，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已有著
录。月光胡同作为地名，较之月牙胡同晚 440余年，但已
足够称得上历史悠久了。可眼前我所见到的小巷，只不
过是被两堵不协调的青灰色高墙夹成的一条狭窄笔直
的通道罢了，连并行两辆人力三轮车都难。

从我居住的东四六条看过去，这条南北走向的小巷
子，长百余米、宽三四米的样子，左右两边都是灰色的高
墙。左边的高墙紧邻东四六条一端是四合院的外墙，稍
前的一段乃是经过重建的现代建筑的外墙，往北就是东
四北大街了。右边整面都是一座传统四合院的外墙，再
往东便是南板桥胡同。空荡荡的巷子里，连棵小草小树
都见不到，更别说别的东西。

第一次走进月光胡同，在一个天气还算晴朗的冬
晨，到东四七条办些琐事。匆匆地走到巷子尽头，才发现
胡同并没有结束，而是来了一个Z字型的拐弯，拐弯处
正好是右边高墙里的四合院其中一个大门的出口，院
子里矗立着几棵光秃秃的高大树干，左边是一个公共
厕所。继续朝前，还保留着一段传统的胡同模样，两
旁都是低矮的四合院，嘈杂、凌乱。时不时有睡眼惺
忪、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搓手哈气，在公厕和小院之
间往返奔忙，不少人手里还拎着便盆。此情此景，反

倒有了几分胡同生活的气息，一条狭窄笔直的小巷
子，在拐弯处回归到了胡同本身。这就是我第一次走
进月光胡同见到的情景。

在京城，要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尤其
是居住在传统的四合院片区。这些地方一向热闹，仿
佛离开了噪杂和凌乱，大院和胡同便了无生趣，成了
枯枝般的摆设。我曾见过不少装饰一新的四合院，独
门独院，不用问，能在眼下的京城拥有如此阔气住处
的屋主，一定是大有来头的。但这样的独门独院，时
常是大门紧闭，暗夜里方能见到几道人影晃动。外表
的鲜亮难掩内里的死寂冷清，鹤立鸡群般跟四周的情
景格格不入。而月光胡同靠东四六条的一段，尽头处
矗立着两根高高的电线杆子，汽车是决计进不去的，
加上巷子里除了高墙没有别的景致，反倒成了难得的
清静之地，偶尔有一两行人和骑车人匆匆而过。

或许因了这份难得的清静，晚饭后，我时常独自走
进这条笔直的小巷子，漫无目的地来来回回走着，或是
茫然地看着高墙上被人凌乱地画着的那些青春情爱的
呢喃和骂语，回想自己生命中是否也曾出现过如此爱恨
缠绵的红颜，她或她们去了哪里？末了多半只是滋生出

几许今夕何夕的恍惚惆怅罢了。更多的时候，我总爱靠
在高墙上，在路人诧异的眼神里痴然地望着对面的高
墙，点上一支烟。吸不吸已不重要，喜欢看那指间的青烟
缭绕，想着一个北漂游子飘忽的过往和纠结的当下。直
到夜幕降临，巷子两端尽头处亮起了昏黄的街灯，胡同
陷入了更深的夜色中。惟独这段胡同里没有路灯，为了
安全，路过的人往往都会改走西边的东四北大街，或是
东边的板桥胡同。

已记不清具体是从哪天开始的，隔三差五地，我喜
欢在深夜里走出房间，游魂般，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月光
胡同里，把自己置身高墙的暗影里，看尽头处的红尘繁
杂、车水马龙，想大海、想高原，想我亲临过的那些人间
山水，还有那些曾经以为最痛苦而今却成欢乐绝响的心
事……直到清亮的月光漫过高墙，在另一面高墙上打
出一段光亮。那片清亮亮的乳白，仿佛正散发着阵阵
醉人的暗香。如果是秋天，还会夹杂着醇厚的枣香
呢，那是东墙院内两棵巨大的枣树上密密层层的脆枣
发出的气息。

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想起唐代诗人刘方平《月夜》里
的两句“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月光照亮
了半边墙壁，另一半则笼罩在暗影里。小巷的一半是明
艳的，另一半则是幽暗的。冷寂苍白的小巷，顷刻间淹没
在古人千年的诗情画意中。而我，浮云般飘过的人间过
客，更像是大煞风景的一截硬茬，却也在这样的景致里，
让一颗功利浮躁的心获得了安宁，哪怕只是短暂的片
刻，也足够照亮和温暖未知的旅途。

月光胡同，并没有耽误这个好名字！

月光胡同
□刘宏伟

一知半解话亮山
□赵振王

元妃荷 □蔡 楠

张 建
完颜璟在工部侍郎胥持国的陪

伴下走进宫廷教坊的时候，我正教宫
女们读诗诵词。纱帐里，李师儿特有
的清亮声音一下子就把完颜璟给吸
引住了。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
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
结同心扣。

我知道，李师儿唱的那首《蝶恋
花》，就是当今皇上完颜璟的词作。这
丫头，莫非知道皇上到了？我正想给
皇上行礼，却见完颜璟疾步上前，刷
地一下就把手里的那把聚骨扇打开
了。他看着上面自己的题词，禁不住
随着李师儿读出声来：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
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颁急奏，轻轻褪
入香罗袖。

看着完颜璟兴趣盎然的样子，我
的心禁不住悸动了一下。我知道李师
儿进宫是避免不了的了。果然，完颜
璟把扇合上，对我大声命令道，张建，
快，撤去纱帐，让她出来见朕！

我是一个宫廷教师。我教宫女们
琴棋书画、读诗诵经、歌舞咏唱。但在
教授这些技艺的时候，我是看不清这
些宫女的面容的，我们之间被隔上了
一道朦胧的纱帐。我只能通过声音和
她们交流。但透过朦胧的纱帐，我还
是熟悉了那个清亮的声音，熟悉了那
个经常在纱帐前舞动的倩影，也熟悉
了那只隔着纱帐让我摸过的玉手。我
知道她就是李师儿，是来自浑渥城的
美女。

现在，我缓缓撤去纱帐，我的心
随着帐幔慢慢合拢。音乐响起，一个
婀娜的身影裹挟着一阵馥郁的香气，
清风一样破帐而出。我看见了绿色的
下裙，看见了白色的上衣，看见了红
色的领口。绿色、白色、红色旋即就舞
蹈起来。我在舞蹈里看到了风在吹，
水在流，花在绽放……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舞蹈。我没有
教授过她。相信完颜璟也不知道。我
听到完颜璟拍了下巴掌，问李师儿，
告诉朕，你跳的这叫什么舞？

《荷花舞》，我家乡白洋淀的舞
蹈。李师儿把她的娥眉螓首抬了起
来。

我们终于看到了李师儿荷花一
样的面容。

我看到荷花的当天，也眼巴巴地
看着李师儿进了宫。完颜璟本来是想
找个近侍的，可李师儿的才情对了他
的胃口。所以在胥持国的劝说下，竟
然把她封为了淑妃。

李师儿
在完颜璟的寝宫里，在那张巨大

的龙床上，我变成了一株怒放的荷
花，我也变成了一株雨打的荷花。我
哭了。完颜璟抱住我，用诗意的胡子
摩挲着我的脸，师儿，朕宠幸你，你应
高兴才对，怎么还如此伤心？

我回答道，皇上，臣妾在这里享
受鱼水之欢，可爹爹李湘还在牢里，
他因直言获罪，还连累了我和我娘在
宫籍监织布受苦！

完颜璟说，我明天就让胥持国把
你爹娘放了，我还要追赠他为金紫光
禄大夫。

我哥喜儿，我弟铁哥，无人照管，
放任江湖做了强盗，但他们很想为朝
廷尽力，恳请陛下开恩，给他们个正
果吧！

完颜璟说，这个好办，只要他们
肯为大金国效劳，我就让他哥俩儿去
做幽州副节度使吧。

还有，亏了张建的教授和胥持国
的引荐，我才有了面圣的机会，你
看……这时，我想起了张建那双痛苦

的眼睛，我的眼泪又淌出了几颗。
完颜璟说，胥持国朕已有安排，

让他做右丞相。至于张建嘛，就让他
做朕的御前大乐师吧！

我还能哭吗？我不哭了。我笑了。
我挣脱了完颜璟，在明亮的烛光和月
光下走出了红绡帐。我把床头从白洋
淀带来的那盆荷花放进了完颜氏祖
宗牌位前的金盆里。我要让我家乡的
荷花永远地长在金盆里。然后我回到
了床前，躺在他强壮阔达的怀里说，
皇上，咱们对个对儿吧，你出上联！

完颜璟一下来了精神，他打开了
一扇窗子，让明月照了进来，随口吟
道，二人土上坐!我不假思索地说，一
月日边明！

完颜璟惊喜地把我放在他的膝
前，又吟，荷花香摇起！我对：红帐照
无眠！

完颜璟
我中了淑妃李师儿的蛊，就像李

隆基中了杨玉环的蛊，赵佶中了李师
师的蛊一样。男人是可以为一个女人
不顾一切的，皇帝也不例外。我甚至
连攻打南宋统一天下的计划也暂时
搁置了。我陪淑妃吟风弄月，赏荷观
莲，唱歌作赋，恣情山水。我知道淑妃
的体香是与白洋淀的荷花紧密相连
的，所以在巡幸浑渥城的时候，我把
它拓建成方圆九里、城高三丈、阔九
尺、池深一丈的州治，并把它改名为
渥城。我在东城给淑妃建起了梳妆
楼，在西城给淑妃筑成了观莲台。在
观莲台一侧挖了荷花池。当白洋淀十
里荷花香溢渥城的时候，淑妃为我生
下了皇子完颜忒邻。

这是我惟一的儿子。钦怀皇后跟
随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给我留下香火，
而淑妃做到了。所以皇后过世后，我
想立淑妃为后。但除了胥持国一人同
意外，所有的女真大臣都反对。我只
好向家族妥协。我让中宫虚位，我不
再立后。我把淑妃封为元妃，让她成
为众妃之首。那些年是我和元妃最快
乐的日子。我和元妃合作的诗词大都
是那时候留下的。

我写：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
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碗。

元妃和：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
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但元妃不只是对诗词歌赋感兴
趣，她还对军国大事有爱好。她开始
批阅奏折，发号施令，最后开始结党
营私，把持朝政。等我发觉这些时，已
经太晚了。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结 语
完颜璟死了，李师儿也死了。完

颜璟死于疾病，李师儿死于自尽。是
完颜璟的叔叔完颜永济逼她自尽的。
本来，完颜璟死后，应该是完颜忒邻
即位的，可是这个短命的皇子只活了
两岁，就在元妃的泪光里追随他的父
亲而去了。元妃就和胥持国拥立卫王
永济登上了帝位。

可卫王只想做一个皇帝，一个只
要江山的皇帝。他没有完颜璟的诗情
画意，不需要一个用诗词歌赋来参政
的侄媳。所以就和胥持国找了个罪名
将元妃赐死了！同时赐死的还有她的
父母。她的一兄一弟喜儿和铁哥也被
追回职务，流放去了远方。

元妃自尽的地方是她曾经织布
的织室。她的织布机还在。五尺粗布
足以让她香殒情殇！李师儿从这里进
了宫，又回到了这里。宫廷生活在她
的身上画了一个圈。

没有去当完颜璟御前大乐师的
张建把元妃的尸骨运回了她的故乡
渥城，水葬在白洋淀的荷花池内。

从此，世上少了元妃，留下了元
妃荷。

大亮山之子杨善洲大亮山之子杨善洲


